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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

工作的原则意见 

（2009 年 7 月研究生院制订，2017 年 6 月修订） 

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，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

置。我校现有金融硕士、应用统计硕士、法律硕士、社会工作硕士、体育硕士、应

用心理硕士、新闻与传播硕士、建筑学硕士、工程硕士、城市规划硕士、风景园林

硕士、临床医学硕士、公共卫生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、会计硕士、

工程管理硕士、艺术硕士共 18 种硕士专业学位，教育博士、工程博士共 2 种博士专

业学位。 

清华大学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原则意见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位条例》和《清华大学章程》制定的。各院系应根据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

委员会编写的“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硕士学位基本要求”制定我校各专业学位标

准，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。 

一、培养目标 

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（或职业）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

宽广的专业知识、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、

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创新创业精神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。 

二、培养方式 

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以职业需求为导向，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，以产学结

合为途径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清华风格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

养模式。 

培养方式实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方式。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和非全日制

专业学位研究生须分别制定培养方案。新增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培养方案须按项目制

定。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培养计划一般按两年安排，基本修业年限为两至三年，全日

制专业学位硕士生最长修业年限三年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最长修业年限五年。

一般应聘请相关领域行业专家作为联合指导教师，采取双导师或导师组联合指导的

方式。 

加强实践环节，创造条件建立较稳定的实践基地，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紧密

结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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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课程教学要求 

应结合专业学位教育特点优化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、改进教学方法。 

课程设置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体现基础性、实践性和前沿性；要以实际应用

为导向，以职业需求为目标，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；要充分

结合行业需求，反映最新学术和行业动态，积极聘请国内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

业专家参与培养方案设计和教学。课程设置要重视拓展职业素质；鼓励开设行业知

识讲座、职业道德等与职业发展相关课程，加强团队精神和交流表达能力的培养。 


